






天津市津南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文件



津南科发〔2012〕15号


津南区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实施办法
（试行）
按照《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印发津南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规划（2011-2015）的通知》要求，结合近两年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支持原则
（一）企业在本区内注册且合法经营；
（二）已被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三）企业成长性较好，产品及工艺、设备科技水平较高，创新能力较强、产学研结合效果突出，节能、环保、安全，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二、综合要求 
企业具有产品研发能力，技术力量较强，产品技术含量较高，生产工艺较先进，经济效益较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高，成果转化能力较强，节能减排效果较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
（一）规模划分
1、新注册企业：本年度在津南区新注册企业；
2、初创期：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企业；
3、成长期：销售收入500-2000万元企业；
4、发展期：销售收入2000-5000万元企业；
5、壮大期：销售收入5000万元-1亿元企业；
6、小巨人企业：经市科委认定的小巨人企业；
7、特定企业。
（二）相关条件
1、新注册企业
（1）当年实现销售收入150万元以上；
（2）注册资金300万元以上；
（3）当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300万元以上；
同时符合以上条件的企业，支持资金5万元。
2、初创期企业
（1）技术或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以上；
（2）年销售收入、税收增幅20%以上（参考税收基数5万元且流转税税负率达到3%以上）；
（3）具有产学研结合项目或有受理的专利；
（4）技术人员不少于5人且参加科技活动人员不少于企业职工总数的15%，科技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的2%；
支持资金20万元。

3、成长期企业
（1）技术或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以上；
（2）技术人员不少于10人且参加科技活动人员不少于企业职工总数的15%，科技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的2%；
（3）年销售收入、税收增长率均达到20%以上（参考税收基数20万元且流转税税负率达到3%以上）；
（4）有技术部门，有产学研结合项目，当年专利申请不少于5项；
支持资金35万元。
4、发展期企业
（1）技术或产品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以上；
（2）技术人员不少于15人且参加科技活动人员不少于企业职工总数的15%，科技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的2%；
（3）年销售收入、税收增长率均达到20%以上（参考税收基数100万元且流转税税负率达到3%以上）；
（4）有技术部门，具有自主创新或产学研成果，并实施转化，当年专利申请不少于8项；
（5）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低于全市同行业平均水平；
支持资金50万元。
 5、 壮大期企业
（1）技术或产品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以上；
（2）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且参加科技活动人员不少于企业职工总数的15%，科技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的2%；
（3）有完备的技术机构及产学研机构； 
（4）年销售收入、税收增长率均达到20%以上（参考税收基数200万元且流转税税负率达到3%以上）；
（5）具有显著的自主创新或产学研成果，并实施转化。当年专利申请不少于10项；
（6）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低于全市同行业平均水平；
支持资金60万元。
6、小巨人企业：当年被市科委认定的小巨人企业。
支持资金30万元。
7、特定企业：对预期有较大贡献的新引进科技型企业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型企业，经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专家组评审，报区领导小组批准，予以支持。
通过区级初审，获得市级以上各项政策支持的企业，明确需要匹配资金的，区级相应匹配，已获区级资金支持的不再匹配；
同一发展阶段的企业不重复支持，上升一个发展期的企业可继续支持。
三、资金使用
[bookmark: _GoBack]执行《天津市津南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四、审批程序
（一）各镇、长青办事处、开发区、农业园区（以下简称企业上级部门）负责推荐、申报；
（二）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审计局初审；
（三）专家组评审，并提出具体意见和评价，评审方式采取投票制，以超过80%同意为通过；
（四）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不同条件拟定支持意见，上报区领导小组审批；
（五）媒体公示，无异议后，兑现相关政策。
五、监督管理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由其上级部门负责各项管理工作；
（二）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整体管理、指导、协调与服务；
（三）严格项目审批程序，严把认定、审核环节。
（四）按照财经法规，规范资金的使用。
本办法由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津南区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方案（试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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